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主体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第一部分  禁止登记清单

	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法律依据

	 所有市场主体均不得在以下地点登记：

	1
	被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违章建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

	2
	经鉴定确认的危险房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

	3
	保障性住房、其他未经批准或未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住宅房
	《自治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

	4
	已纳入政府征收拆迁范围内的住宅房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六条

	5
	军事禁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十五条

	6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用于住所的其他建筑
	

	一、畜牧业

	7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禁止建设在下列区域内：
　　（一）生活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养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条

	二、制造业

	8
	在铁路、矿区、油田、机场、港口、施工工地、军事禁区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附近，不得设点收购废旧金属。
	《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第七条

	三、批发和零售业

	9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批发企业不得在城市建成区内设立烟花爆竹储存仓库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四条

	10
	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四条

	11
	烟花爆竹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六条

	12
	中、小学校周围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四、仓储业

	13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九条

	14
	不得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七条

	15
	粮油仓储单位的固定经营场地至污染源、危险源的距离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一、距有害元素的矿山、炼焦、炼油、煤气、化工（包括有毒化合物的生产）、塑料、橡胶制品及加工、人造纤维、油漆、农药、化肥等排放有毒气体的生产单位，不小于1000米； 
二、距屠宰场、集中垃圾堆场、污水处理站等单位，不小于500米； 
三、距砖瓦厂、混凝土及石膏制品厂等粉尘污染源，不小于100米。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七条
附件一：关于污染源、危险源安全距离的规定

	五、餐饮业

	16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

	六、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7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一条

	七、文化和娱乐业

	18
	禁止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以自建、租赁、承包、转让、出借、抵押、买断、合资、合作等形式设立私人会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三条

	19
	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六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九条

	20
	禁止在中小学校附近开办营业性歌舞厅、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二十六条

	21
	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下列地点:
(一)房屋用途中含有住宅的建筑内;
(二)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三)居民住宅区;
(四)教育法规定的中小学校周围;
(五)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周围;
(六)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各级民主党派机关周围;
(七)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八)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
(九)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与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距离必须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娱乐场所与学校、医院、机关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规定。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六条
《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七条

	22
	儿童活动场所不应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地上三层以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5.4.4

	第二部分  限制登记清单

	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法律依据

	所有市场主体均适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

	一、畜牧业

	2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

	二、制造业

	3
	生产、储存、经营除易燃易爆危险品以外的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九条

	4
	在铁路线路两侧建造、设立生产、加工、储存或者销售易燃、易爆或者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场所、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防护距离。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三、商业服务业

	5
	旅行社的经营场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申请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者申请者租用的、租期不少于1年的营业用房;
    (二)营业用房应当满足申请者业务经营的需要。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

	四、仓储业

	6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运输工具加油站、加气站除外），与下列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一）居住区以及商业中心、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
　　（二）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
　　（三）饮用水源、水厂以及水源保护区；
　　（四）车站、码头（依法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除外）、机场以及通信干线、通信枢纽、铁路线路、道路交通干线、水路交通干线、地铁风亭以及地铁站出入口；
　　（五）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渔业水域以及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生产基地；
　　（六）河流、湖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七）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设施、区域。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五、娱乐业

	7
	新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核发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三条

	六、其他

	8
	在（石油、天然气）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修建下列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物、构筑物与管道线路和管道附属设施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一）居民小区、学校、医院、娱乐场所、车站、商场等人口密集的建筑物；（二）变电站、加油站、加气站、储油罐、储气罐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经营、存储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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